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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夫妻间发生矛盾， 丈夫却

藏匿未成年子女， 不让另一方探望？ 近

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对藏匿一方发出人

格权侵害禁令。 记者获悉， 这也是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实

施以来， 适用该解释第十二条发出的崇

明地区首份人格权侵害禁令。

在该案中， 申请人董某某与被申请

人谢某是夫妻关系， 双方共同育有婚生

女谢小某 （不满 4 周岁）。

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多次发生矛

盾， 在分居期间， 谢某实施了抢夺、 隐

匿谢小某的行为， 致使董某某失去与谢

小某的联系。

之后董某某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和处

理均无果， 因此向法院提出人格权侵害

禁令申请， 请求被申请人谢某立即停止

对申请人董某某监护权的侵害， 禁止被

申请人谢某抢夺、 藏匿未成年婚生女谢

小某。

法院经审查认为， 被申请人谢某的

行为不仅侵害了申请人董某某作为母亲

的人格权权益， 还损害了谢小某的身心

健康，影响其正常生活，申请人董某某请

求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具有现实紧迫性，

且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定条件。

最终， 法院依法裁定： 禁止被申请

人谢某抢夺、 隐匿婚生女谢小某， 同时

责令被申请人谢某于裁定生效之日起三

日内将谢小某送回原居住地， 由申请人

董某某、 被申请人谢某共同抚养。 法院

作出裁定后， 双方均未申请复议。

据悉， 禁令发出后， 法院高度关注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特殊性、 紧迫性，

切实落实禁令执行工作， 主动与申请人

所在地司法所、 妇联、 青少年权益保护

中心、 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联合协作，

促成父母双方就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自

愿签订 《共同抚养协议》， 并向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发送家庭教育指导令。 人民

法院通过制发人格权侵害禁令， 有效制

止了人格权侵害行为， 在共同扶养协议

签订当日， 申请人见到了阔别 67 天的

幼女， 妇女、 儿童的人格权益得到及时

维护。

□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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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上海全面排查小区公共消防设施 组织居民开展逃生演练

  本报讯 昨天， 本市全面发动街镇、

居 （村） 委和物业服务企业， 在全市集

中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进社区进农村

进家庭主题日活动。

昨天下午 ， 在普陀区象源丽都小

区， 公安、 民政、 街道、 居委、 电力、

燃气等工作人员分组对小区重点关爱人

群家庭开展上门入户宣传服务， 递送安

全宣传资料， 开展安全用火用电用气提

示， 置换不符合安全标准和老化的插线

板等。 工作人员提醒重点关爱人群， 要

安全使用电热毯， 使用电热取暖器时要

远离可燃物， 不在电热取暖器上烘烤衣

物， 电动自行车不得入室停放充电， 切

记厨房用火不离人， 不要卧床吸烟。 对

年纪特别大的老人， 还主动开展关爱帮

扶， 帮忙查看电气线路和燃气灶具是否

符合安全要求， 帮助清理楼道、 阳台和

厨房的可燃杂物。

公安、 城管、 房管、 居委、 物业、

消防志愿者等分组对小区公共消防设

施、 消防车通道、 楼道、 管道井等进行

安全排查， 重点对占用、 遮挡、 堆物、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改正和清理。

在小区广场， 普陀区消防救援局设

置了 “消防九子游戏 ” “安全知识竞

答” “灭真火” “水枪打靶” “破窗逃

生” 等群众性互动体验项目， 现场开展

灭火器和墙式消火栓的使用， 以及防烟

面罩佩戴等消防科普体验活动。 公安、

消防、 民政、 房管等结合本部门职责设

置安全知识宣传服务点位， 利用展板集

中宣传典型居住场所火灾案例和事故教

训。

为检验居民小区遇到火灾等突发事

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公安、 消防、 社区

微站等工作人员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应急

环境下的疏散逃生演练和初起火灾扑救

技能培训等， 在党群活动中心举办消防

安全科普讲座。

昨天， 全市各区均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消防安全知识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家

庭主题日活动， 各街道、 居委积极发动

消防志愿者、 平安志愿者， 开展 “三清

三关” （清厨房、 清阳台、 清楼道， 关

燃气 、 关电源 、 关火源 ） 消防安全提

示， 参与清理楼道、 劝导居民规范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等， 引导小区居民积极

整改身边的火灾隐患。

  本报讯 近日， 市民蔡女士来到普

陀公安分局甘泉路派出所， 将一面印着

“素不相识伸援手 ， 助人为乐显真情 ”

的锦旗送到社区民警徐韶光手中， 向其

表达感激之情。

原来， 甘泉路派出所社区民警徐韶

光近日前往辖区一小区开展走访工作。

他敏锐察觉到 5 楼楼道内弥漫着淡淡的

烟雾， 还夹杂着明显的焦糊味。 凭借多

年工作经验， 徐韶光意识到可能存在安

全隐患， 随即对楼道内住户展开排查。

经核查， 烟雾来源是 502 室厨房。

他第一时间尝试联系 502 室租客蔡女

士， 告知其家中出现险情。 接到电话的

蔡女士随即将门锁密码告知民警， 徐韶

光进入房间后， 发现煤气灶上炖煮的食

物已完全烧干碳化， 正冒着大量黑烟。

徐韶光迅速打开室内所有窗户通风

散烟， 并关闭煤气总阀门， 有效遏制了

险情进一步发展。

大约十分钟后， 蔡女士匆忙赶回家

中。 民警在确认现场安全后， 向蔡女士

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用火、 用电、 用气的

安全注意事项， 提醒她出门前务必检查

好各类火源、 电源， 杜绝此类安全隐患

再次发生。

  本报讯 近日，宝山区召开“数字政

法” 跨部门协同办案工作动员部署会暨

系统上线运行现场演示会， 现场组织开

展跨部门协同办案系统线上运行演示。

会议指出， 跨部门协同办案系统建

设是上海 “数字政法” 建设取得的重要

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要以强化政法单位

协同配合为主要抓手， 通过数字化手段

打破部门信息壁垒， 落实信息共享和协

同机制 ， 有效推进数据资源的有效汇

聚、 高效流转和深度应用， 让数据多跑

路、 干警少跑腿， 切实提升刑事案件办

理的规范化、 高效化水平。

同时， 加快完成现有办案硬件设施

升级改造， 区委政法委发挥牵头协调作

用， 确保系统上线运行平稳有序。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本市残疾车

各类交通违法执法管理力度， 切实遏制

通行乱象， 有效控降交通事故， 崇明交

管支队依托 “砺剑 ” 行动不间断开展

“小切口” 整治行动， 结合事故易发点

位和时段， 通过专常结合、 巡守结合和

宣整结合等形式加大对辖区内残疾车执

法整治力度 。 记者昨天从崇明警方获

悉， 自 2025 年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崇

明交管支队组织 136 名警力， 查获残疾

车违法行为 46 起， 宣传教育 340 余人，

有效净化全区道路交通环境， 提升残疾

车驾驶人出行安全意识。

“您好， 同志， 请出示残疾车操作

证。” 近日， 在崇明区城桥镇湄洲路玉

环路路口， 执勤民警查获一起驾驶残疾

人机动 （电动 ） 轮椅车载人 （首次违

法） 的违法行为， 对该起违法行为依法

处以罚款 20 元。

在整治行动中， 民警在路面执法过

程中， 对残疾车存在闯红灯、 逆行、 违

法载人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做到 “见违

必纠”， 并一律依法处罚； 对残疾车存

在拼装、 加装、 改装， 无牌、 假牌， 以

及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等情形的， 一律先

予扣留车辆。 同时， 对非下肢残疾人员

驾驶残疾车在医院、 学校、 公交站点等

公共场所周边道路从事非法客运的， 移

交交通执法部门立案查处。

同时， 崇明交管支队联合区残联、

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 ， 对辖

区各残疾车售卖点和维修点开展上门

宣教工作 ， 主要针对残疾车闯红灯 、

逆行 、 违法载人和非法拼装 、 加装 、

改装等突出违法行为 ， 从源头上加强

对拼 、 改 、 装的管理 ， 一经查实 ， 将

违规改装的证据和线索移交区市场监

管部门。

分居期间丈夫藏匿孩子阻止妻子探望
崇明法院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田春锋

打造“数字政法”跨部门协同办案系统
宝山切实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规范化高效化水平

□ 记者 王葳然

严查驾驶残疾车从事非法客运行为
崇明交管部门加大对残疾车执法整治力度

□ 记者 季张颖

走访社区遇火情 民警快速处置

□ 记者 王葳然

昨天下午，在普陀区象源丽都小区，社区居民在消防员的指导下学习消

防安全知识 记者 沈媛 摄


